附15
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资助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1-3年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支出型困难低收入对象以及在自治区普通高中民族班就读的学生，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金范围。
第二条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平均每生每年2000元，其中一等为每生每年3500元，用于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二等为每生每年1000元，用于资助一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第二章  申请与评定
第三条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 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 家庭经济困难，生活简朴。
第四条 国家助学金原则上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每学期动态调整。
第五条 学校应将《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见附15-1，以下简称《助学金申请表》）随同入学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录取的新生。
第六条 学生于9月30日前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助学金申请表》。学校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按规定受理学生申请，并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情况，组织由学校领导、班主任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认真评审，评审结果应在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第七条 普通高中须将国家助学金资助名单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学生资助信息系统”）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每个学期应根据受助学生变动情况，及时更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数据，确保学生资助信息真实准确。
第八条 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在同一学年内同时申请获得中央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项目资助，只能享受其中一项。
第三章  资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九条 国家助学金通过学生资助卡等一般银行储蓄卡发放给受助学生，原则上按学期发放。如果学生本人没有银行储蓄卡，普通高中应为每位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统一办理学生资助卡，并组织学生领卡时在《广西普通高中资助卡签领表》（详见附15-2）上签名确认。学生资助卡须由学生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和学生证，到发卡银行网点柜台办理激活手续后方可使用。资助卡发卡银行及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等费用，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确因特殊情况无法使用银行卡发放的，如学生未达到办卡年龄，办卡材料不符合银行要求等原因，须经各市审核、汇总后再经由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通过其他形式发放。
第十条 鼓励各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统一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实行统一发放的，各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应于每学期结束前，将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按学期（每人每学期发放年资助标准的一半）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并组织学生签收和记入学生档案。
第十一条 普通高中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的国家助学金应分别于当年5月30日前、11月30日前足额完成发放任务。各校每年12月30日前将当年国家助学金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见附15-3）报同级教育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工作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应当完善机构和人员配备，指定专人具体负责资助工作。
第十三条 各普通高中要专门建立资助学生档案，将学生申请表、受理结果、资助卡签领表、国家助学金银行转账发放记录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存档备查。
第十四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普通高中要加强学生学籍管理，统筹利用中小学电子学籍信息系统，建立完善普通高中学生电子学籍及学生资助信息系统，确保学生资助信息真实、可靠。
附 15-1.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15-2.广西普通高中资助卡签领表
15-3.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
附15-1
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学校: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一寸免冠相片

	年级/班级
	
	政治
面貌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码
	

















	学籍注册号
	

	是否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是否民族高中班
	

	在校期间获得资助情况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庭
经济
状况
	户籍性质
	
	主要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家庭人口
总数
	
	家庭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
	

	申请国家
 助学金的主要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班委会
推荐意见
	班委会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初审
意见及公
示结果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需正反两面用A4纸打印。                                                                                                                                                                                                                                                                                                                                                                                                                                                
	附15-2

广西普通高中资助卡签领表
（20        至20         学年）

	学校名称（盖章）：
班级：                        1
　
　
          年级        班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手机）
资助卡号
领卡人签字
备注
　
　
　
　
　
　
　
　
　
　
　
　
　
　
　
　
　
　
　
　
　
　
　
　
　
　
　
　
　
　
　
　
　
　
　
　
　
　
　
　
　
　
　
　
　
　
　
　
班主任签字：                       学校资助工作人员签字：                                            
附15-3

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

	（      年    季学期）

	
	填报学校（公章）：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学　号
	入学时间
	年级
	是否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是否民族班
	家庭详细地址
	本人
联系方式
	已获其它
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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